附件1
	东至县XX年XX季“雨露计划”
职业教育补助申请表

	学 生
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 生
年 月
	

	身份证
号  码
	
	手 机
号 码
	

	就  读
学  校
	　
	所 学
专 业
	　

	入 学
时 间
	

	学 校
性 质
	□中职     □高职

	学 历
层 次
	
	学 制
（年）
	
	是  否
全日制
	□是    □否

	户 主
姓 名
	
	与学生
关系
	
	户  主
手机号
	

	开户人
姓名
	
	开户行
	
	一卡通
账  号
	

	家  庭
住  址
	      市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乡（镇）        村（居）       组

	村（居）委会
初审意见
	




年    月   日
	
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复核意见



	 

           


年    月   日

	备  注
	



注：请将该生学籍证明材料附后。
附件2
申请年度：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期数      （春/秋）学期      
XXX省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申请学籍证明

兹有学生          （姓名）     （性别），系我院（校）         专业全日制        （中专/大专）生，于      年     月入学，学制     年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，学籍号               现为我校       年级在校生，具有我校正式学籍。
特此证明。




负责人签字：



申报人员二代身份证摆放处

联 系 电 话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校（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


根据（国开办发(2015) 19号）文件要求，中等职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中专、成人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工院校：高等职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大专、高职院校、技师学院等。










附件3
关于xx年x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的公示（模板）

现将审核通过的XX年X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（见附件）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：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，共计7天。
如果对公示对象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向东至县乡村振兴局反映。县乡村振兴局电话：7026199。

附件：XX乡（镇）xx村XX年X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
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

XX乡（镇）XX村
XX年XX月XX日






附件
××乡（镇）××村××年×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
	序号
	学生所在乡（镇）
村
	学生姓名
	户主姓名
	学校名称
	学校性质
	是否在校
	补助金额
	备注

	1
	××镇××村
	×××
	×××
	××学校

	中职/高职

	在校 

	××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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